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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州市工程建设项目领域
土地资源和技术控制指标清单

为贯彻落实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全面开展

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粤府〔2019〕

49 号)和《广东省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任务

分解表》(粤建法〔2019〕107 号)的要求，根据《广东省自

然资源厅关于印送<广东省工程建设领域“土地资源和技术

控制指标清单”制度制定工作指引>的函》(粤自然资函

〔2019〕1897 号)和《湛江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湛江市工

程建设项目领域土地资源和技术控制指标清单的通知》（湛

自然资（规划）函〔2019〕2274 号）,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

雷州市工程建设项目领域“土地资源和技术控制指标清单”，

请市政府批准组织实施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土地资源和技术控制指标清单制度，指在出让土地前，

以“多规合一”为基础，全面明确项目建设相关管控要素、

技术要点和市政公用基础设施连接设计、迁改要求并形成一

张清单，在出让土地时一并交付用地单位，并作为项目审批

管理、技术审查的主要依据的制度，适用于各类房屋建筑和

城市基础设施等工程建设项目(不包括特殊工程和交通、水

利、能源等领域的重大工程)。具体由市自然资源局和各行

业主管部门、公共服务企业，在经营性用地出让前，对拟出

让宗地建立土地资源和技术控制指标清单制度，实现企业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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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后即可开工建设的改革目标。

二、实施内容

(一)市自然资源局牵头开展宗地评估

1.工作内容。市自然资源局领取拟出让的政府储备用地的

规划条件后，组织以下各部门、单位开展地块的评估评价工

作，收集汇总评估评价结果。

市自然资源局:负责开展出让土地范围内压覆矿产资源

查询工作，提供区域(宗地)压覆矿产资源查询意见。

市气象局:负责核查出让土地范围及周边一定区域内是

否有气象设施,提供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等相关规

定和要求。

市水务局:负贵对市自然资源局委托开展的水土保持、

防洪专业评价或评估工作经评审后的成果出具意见。

市华洋水务有限公司：负责土地出让前进行供水评估。

核查中心城区出让土地范围内供水管线现状，涉及迁改的，

提出基本迁移要点。

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:负责开展出让土地范围内地下

考古调查勘探等工作。普查辖区出让土地范围内的历史文化

遗产，如存在历史文化遗产，予以明确具体要求。

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:配合土地出让部门核查中心

城区出让土地范围内排水管线现状，涉及迁改的，提出基本

迁移要点。

市应急管理局:负责区域(宗地)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监督

管理工作，根据《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》提供宗地所在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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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的地震动参数；负责普查出让土地范围及周边一定区域内

(港区除外)是否有危险化学品生产、储存企业和危险化学品

重大危险源单位，并提出处理建议。

市科工贸和信息化局:针对由市自然资源局核查的涉及

通讯管线迁改情况，负责协助电信基础运营商根据迁改规划

要求、并按照《广东省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规定》的相关规

定和通信建设行业标准，完成通信管线迁改工作。

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湛江雷州供电局:负责核查出让

土地范围内供电等管线现状，涉及迁改的，提出基本迁改原

则。

市新奥燃气有限公司:负责核查出让土地范围内供气等

管线现状，涉及迁改的，提出基本迁移要点。

2.工作程序。市自然资源局将地块规划条件、宗地信息

（包括用地面积、建筑面积、规划用地红线图或选址红线

图），通过市自然资源局开发的“公开出让经营性用地清单”

平台(下称平台)，发送给上述各相关单位开展宗地评估、评

价工作。各部门在收到评估评价工作通知后,在 15 个工作日

内通过平台反馈宗地或宗地所在区域的评估、评价、普查意

见。如涉及宗地面积较大，存在特殊情况，无法在规定时间

内反馈意见的，可与市自然资源局取得联系，根据实际工作

情况适当延长回复时间。

(二)各部门、单位提出管理清单

1.工作内容。各行业主管部门、公共服务企业应当根据出

让宗地的规划条件，结合出让土地评估评价阶段的评估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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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，以及报建或验收环节必须遵循的管理标准，提出“清

单式”管理要求，在项目后续报建或验收环节，不得擅自增

加清单外的要求。

市自然资源局:对出让地块的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绿地

率、建筑限高、建筑间距及退让、建筑单体设计、公共配套

设施等规划条件涉及的内容提出要求；结合出让土地普查时

发现有需要保护的历史建筑提出具体要求、保护细则；提供

城市道路、市政设施及交通设施控制要求；因地制宜提出海

绵城市建设控制性指标。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:配合市自然资源局对出让土地开

发建设项目是否符合绿色建筑及装配式建筑等政策规定提

出意见；提供人防工程建筑指标、设计要求等方面的规定。

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:对文物考古调查评估时发现的

地下文物提出具体要求和保护细则，对地上需要保护的文物

提出具体要求。

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:对于普查清点出的园林绿化

提出处理意见，对市区范围内发现有需要保护的古树名木提

出具体要求及保护细则。

市应急管理局:对于在普查时发现的危险化学品生产、

储存企业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单位提出处理建议。

市电信基础运营商(电信、移动、联通)、市华洋水务有

限公司、市供电局、新奥燃气：分别提供出让地块周边管线

现状情况、周边的连接点、公共设施连接设计等规定；如需

要审核建设项目具体使用量才能提供连接点的，应当先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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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时连接点方案；结合工程建设项目提出的用能需求，提供

燃气供应方案。

市气象局：负责提供重大气象灾害风险阀值技术指标以

及气象设施、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管控指标设计要点。

除以上部门外单位，市自然资源局将根据出让地块规划

条件要求建设的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及市政设施(幼儿园、中

小学、居委会、警备室、公交站、消防设施、邮政设施、供

电设施等)情况，征询相应主管部门意见，各主管部门应当

提供公共服务设施及市政设施建设标准等相关规定。

2.工作程序。市自然资源局汇总上一阶段工作(宗地评

估评价阶段)获取的评估、评价、普查成果及宗地规划条件

等信息，通过平台发送到上述各行业主管部门、公共服务企

业。各行业主管部门、公共服务企业在 15 个工作日内,根据

上述工作内容要求，依职能将各自的管理要求、技术设计要

点、控制指标、宗地周边供水、供电、供气、通讯连接点和

接驳要求等管理清单信息，以书面形式加盖公章后，通过平

台以附件上传方式反馈。

(三)市自然资源局向用地单位交付清单

市自然资源局汇总各行业主管部门、公共服务企业提供

的用地管理清单，在土地出让后将土地资源和技术控制指标

总清单一并交付用地受让单位。各行业主管部门和公共服务

企业在项目后续报建或验收环节，不得擅自增加清单外的要

求。

三、保障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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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建立“公开出让经营性用地清单”平台

由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在“多规合一”项目审批信息平台

上增加“公开出让经营性用地清单”平台,供各行业主管部

门和公共服务企业在平台征询和反馈意见。

(二)建立专人联络机制

市自然资源局和各行业主管部门、公共服务企业应明确

1 名联络人，专职负责协调平台信息收发、上传成果信息等

事宜，及时通报案件进展情况，督办跟踪本单位未及时办结

的案件。

(三)建立重大、疑难案件协调机制

对于在案件办理过程中遇到的重大疑难问题，市自然资

源局牵头组织建立联席会议及时协调解决。


